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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文件

上政文〔2007〕30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

关于支持中小工业企业做大做强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

意 见

峡窝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促进我区“3－5 年再造一个新上街”战略目标的顺利

实现，加快我区工业企业做大做强步伐，打造工业强区，特制

定如下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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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支持对象

当年实现投资总额达到一定规模的重大技术改造投资项

目和新建投资项目；纳税大户、纳税大幅增长的支柱企业；获

得市级以上认定的工业经济结构调整、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项

目；重大技术创新项目；企业创名牌项目。

二、支持方式

财政支持工业企业做大做强，主要通过中小企业发展基

金、科技三项经费投入，对重大项目进行贴息、补助和专项奖

励等形式予以支持。同一项目不重复贴息、补助和奖励。对已

享受其它特殊优惠政策的企业，不再重复享受本《意见》所规

定的优惠政策。

三、政策支持

（一）扶优扶强及科技创新补贴

1、企业税收增长补贴。从 2007 年起，对工商注册、纳税

在我区年缴纳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在 100 万元以

上的工业企业，以 2006 年区级留成部分两项合计作为考核基

数，以后每年均以上年度的考核基数增长 20%作为当年的考核

基数。对超基数部分，由区财政按照超基数部分的 50%计为该

企业投资补贴基金，实行累积制。企业实际发生投资时，把年

度累积投资补贴资金一次或分次拨付给企业作为扩能、技改或

新产品研制开发奖励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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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对重点企业建设成为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企业技术中

心的，经过验收后区财政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10 万元和 5 万元

的一次性资金补贴。

3、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和拥有自主

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，自认定之日起，前 3 年按

其每年实现利润总额的 15%补贴，后两年可减半补贴。对新认

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自认定之日起，前两年按其每年实

现利润总额的 10%补贴，后 3 年可减半补贴。以上两项每年单

项最高补贴额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4、对重点行业企业具有知识产权、科技含量高，经国家

有关部门认定的科技攻关项目，由区财政给予不低于 3 万元的

资金补贴。

5、对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国家级新产品，自投产之日起，

两年内所交纳的增值税区级留成部分，由区财政按 25%的比例

对企业实施补贴，用于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。

（二）专项奖励

1、税收贡献奖。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以区级纳税总额

不低于 200 万元和纳税增长率在 20%以上为考核指标，区财政

分别给予企业主要经营者 5-10 万元的奖励。

2、名牌创取奖。对获得中国名牌、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，

区财政给予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获得省级名牌或省著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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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标的企业，区财政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3、上市融资奖励。对上市成功的企业，根据上市募集资

金额度大小，区财政予以上市企业法定代表人一次性 10－30

万元奖励。

（三）重大项目贴息补助

对列入国家、省和市重点工业投入项目，属于高新技术项

目、一般制造业改造、扩大再生产项目，实际完成投资额在

1000 万元以上以及属于新建项目，实际完成投资额在 3000 万

元以上，按实际完成投资额中设备投资的 3%给予贴息或补助

支持，每年对单一项目最高贴息或补助资金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四、特别说明

1、本意见中的奖补资金由收益财政按比例承担。

2、若涉及市级以上配套奖补，区财政只承担配套奖补部

分。

3、每年第一季度企业将有关资料报经委进行审定。

二〇〇七年四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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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7 年 4 月 10 日印发


